
國立宜蘭大學

創校99週年校慶活動

暨園遊會擺攤意願調查

說明注意事項



時程安排

校慶活動週 5/5(一)至5/18(日)，為期2週。

校慶園遊會
5/5、6(一、二)晚上、5/7(三)全

天，共計3天。

校慶慶祝大會 5/7(三)上午9:30-12:00。

校慶晚會 5/7(三)下午6:00-9:00。



補助內容

2.以消耗性經常門科目為限，如美宣費、印刷費

、活動道具費等，誤餐費不予補助。



場地安排

音樂會或表演活動

學生活動中心春男廳、圖資館崇發廳、生資大樓一

樓福昌廳、工學院一樓演講廳、行政大樓萬斌廳、

教穡大樓地下一樓原資中心廣場

演講
教穡大樓一樓演講廳、體育館一樓演講廳、人管學

院階梯教室、生資大樓一樓福昌廳、圖資館崇發廳

展演活動

統一安排在綜合大樓一樓102、103、104、105、

106教室並協調，管理員提醒綜合大樓一樓借用只

有一週時間5/5-5/11，有需要提前佈展可以跟管

理員溝通，5/11需場復完成歸還，5/12教室有課

程使用。



校慶活動調查表

一、請各社團踴躍申辦校慶活動，填妥
調查表於3月12日 (星期三) 前紙本擲交
課外活動組並填具線上表單，俾利彙整。

二、待預核補助款項後，活動前仍請由
社團活動管理系統提出申請（含活動申
請單及企劃書）; 活動結束後一月內，
檢據核銷及成果報告<活動照片>(填具
課外活動組網頁12宮格的上傳活動成
果報告表單)。



校慶園遊會場地



校慶園遊會活動流程



校慶園遊會注意事項
1.欲參加校慶擺攤活動團體(社團、系會)，於規定時間內
填寫意願單並繳交紙本資料，詳細講解擺攤內容及主題確
認是否參與擺攤活動(園遊會不須活申單)。後待公告時間
抽籤攤位。
2.桌椅領取及歸還請至課外活動組辦理借用，並於領取時
抵押證件歸還時取回。
3.課外活動組提供長桌*1、帳篷*1、椅子*2、燈光及電源
110V。
4.系學會、社團申請擺攤，需5月5日至5月7日全程參與。
5.園遊會請勿販賣校規規定之違禁物品。



校慶園遊會注意事項

6.因本次活動位於『北大路』，各攤位在執行時請務必留
意『食安問題』、『火苗問題』、『垃圾問題』。 (如所
販售之商品為烤香腸或凡須用火皆請留意安全) 木炭灰燼
請取水桶澆熄，裝袋丟至垃圾收集處。
7.請垃圾分類，垃圾請丟棄至垃圾收集處，課外活動組發
放每一攤位一天2個大垃圾袋。
8.5月7日園遊會結束後，請各系學會、社團協助恢復場
地及清潔，並歸還器材。



校慶園遊會擺攤意願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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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?


